
本标准适用范围为省直各单位根据职能组织的项目类、奖项类等

各类评审咨询活动的专家劳务费支出。包括专家评审费和专家咨询

费。

一、专家评审费为省直各单位根据职能组织的项目类、奖项类等

各类评审活动的专家劳务支出。项目类专家评审指省直各单位邀请专

家对项目的合规性、必要 性、科学性、合理性以及成果效益等情况

进行评审，并出具评审意见。

奖项类专家评审指省直各单位邀请专家按照评选办法对参选单

位（个人）的相关资料、成果、事迹等进行评审，并出具评审意见。

其他评审活动的专家评审费可参照项目类专家评审费标准执行。

二、专家咨询费为省直各单位邀请专家提供咨询服务，并给出专

家咨询意见的专家咨询费支出。

三、专业技术职称与同等专业水平的对应关系，参照以下原则执

行：专业技术类资格与专业技术职称的对应关系，按照贵州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的贵州省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与职称对应目录

执行；行政职务职级与专业技术职称的对应关系，省部级比照全国知

名专家、厅级比照正高级技术职称人员、处级比照副高级技术职称人

员、科级比照中级技术职称人员执行。

四、除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劳务费、科研项目专家咨询费、省级规

划编制专家咨询费按省级已出台的财政支出标准(规定) 执行外，省

级其他规定中涉及专家评审咨询劳务费标准与本标准不一致的，原则

上按本标准执行。

五、评审咨询活动组织形式主要有会议、现场访谈或者勘察、通

讯等三种形式。

以会议形式组织的评审咨询，是指专家参加省直各单位组织的现

场或网络会议，并提出评审咨询意见；



以现场访谈或者勘察形式组织的评审咨询，是指专家在进行现

场谈话，或者查看实地、实物、原始业务资料等工作后提出评审咨询

意见；

以通讯形式组织的评审咨询，是指专家通过信函、邮件、网络等

方式提出评审咨询意见。

六、以会议形式组织的评审咨询，会期半天（不得少于 3 小时，

下同）的，专家劳务费按照标准的 50%执行；会期不超过两天（含两

天）的，按照标准执行；会期超过两天的，前两天按照标准执行，第

三天及以后按照标准的 50%执行；会期不足半天的，按照标准折算小

时单价执行。

以现场访谈或者勘察形式组织的评审咨询，专家劳务费按照以会

议形式组织的标准执行。

以通讯形式组织的评审咨询，专家劳务费原则上按次计算，每次

按照每天标准的 20-50%执行。

七、省直各单位工作人员（含在本单位挂职、抽调、借调、聘用

的人员）参加下列各类评审咨询活动，不得以任何形式领取专家评审

费和专家咨询费：

1.履行本单位职责参加各类评审咨询活动；

2.单位在职人员经费主要通过财政拨款收入保障的，参加本部门

(系统)直接组织、管理的各类评审咨询活动；

3.委托外单位协助完成的项目，委托单位工作人员参加该项目的

各类评审咨询活动；

4.未经所在单位批准参加的各类评审咨询活动；

5.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领取的情况。

（评审咨询专家劳务费支出标准及专家类别参照见附表）


















